
  

 

資料文件  

 

 

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 

消防處消防組內負責行動職務人員的規定工作時數  

 

 

目的  

 

 在二零一二年十一月十九日的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

事務委員會 (“事務委員會 ”)會議上，委員要求當局在適當時候向

事務委員會匯報建議縮減消防處消防組內負責行動職務人員的規

定工作時數一事的進展。本文件匯報有關的最新進展，以供委員

參考。  

 

 

背景  

 

2 .  當局於二零一二年一月提供有關公務員隊伍規定工作時數政

策的文件 (見立法會第 CB(1)788 /11 -12(03)號文件 )。其後，當局

於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十九日的會議上，再就同一政策 (尤其是消

防 處 消 防 組 內 負 責 行 動 職 務 人 員 ) 提 供 文 件 ( 見 立 法 會 第

CB(4)133 /12 -13(07)號文件 )，以供委員參考。委員在會議上備悉

消防處建議把消防組內負責行動職務人員的規定工作時數由每周

54 小時縮減至 51 小時 (“新 51 方案 ” )，以及消防處擬在準備就緒

後推行有關試行計劃。  

 

3 .  因 應代表團體在會上所提出的意見，委員要求當局繼續就建

議的細節與有關的職工會／員工協會磋商，並在適當時候向事務

委員會匯報進展。  

 

 

立法會CB(4)492/12-13(01)號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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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防處的新 51 方案及試行計劃   

 

4 .  正如立法會第 CB(4)133 /12-13(07)號文件中所述，消防處管

方在考慮運作需要 (特別是近年的服務需求 )、人手狀況，以及有

關員工組織的意見後，制訂了新 51 方案。縮減工時的建議主要

會透過重整工作流程予以落實，管方會顧及現有消防車輛／裝備

功 能的提升 ， 並根 據近年的 運作經 驗 而採取 多項提 高效率 的 措

施。有關方案的主要特點包括精簡指定類別消防車輛／滅火輪的

人手編制；重整選定區域／組別內的人手編制及資源調配，以及

重組消防處潛水組。  

 

5 .  消 防處管方在二零一二年十一月的事務委員會會議後，進一

步 考 慮各 相關 員工 組 織 的 意見 ，並 優 化了 新 51 方 案 的推 行細

節。為測試方案的可行性，消防處管方計劃由二零一三年三月十

五日起分三個階段進行試行計劃，詳情載於附件。  

 

未來路向  

 

6 .  在試行計劃期間，消防處管方會密切留意情況，以確保為市

民提供的服務水平得以維持。在試行計劃順利結束後，如消防處

最終獲批准將消防組負責行動職務人員的規定工作時數正式縮減

至每周 51 小時，該處會研究把每周規定工作時數進一步縮減至

48 小時的可行性。   

 

7 .  請委員閱悉上文的資料。  

 

 

 

公務員事務局  

保安局  

消防處  

二零一三年三月  

 



  

附件  

 

「新 51 方案」試行計劃  

 

 

分階段推行  

 

 消防處將以審慎和循序漸進的方式，分三個階段推行「新 51

方案」試行計劃，以便因應試行期內所汲取的行動經驗，適當檢

討及視乎需要改良資源重整措施及／或實施細節。  

 

(a)   第一階段  —  整個行動總區的人員參與試行計劃  

 

港島、離島及海務總區全體相關消防組人員 1將參與第

一階段試行計劃，以評估精簡特定類別消防車輛／船

隻的操作人手，以及推行其他資源重整措施 (例如在適

當地區以輕型泵車取代泵車，從而更迅速到達在偏遠

郊區的事故現場 )後，對前線行動帶來的影響。本階段

共涉及約 1 800 名人員，即消防處消防組相關人員總數

的 32%。  

 

(b)  第二階段  —  整 個行動總區的人員及其他選定組別人

員參與試行計劃  

 

如以總區為基礎的第一階段試行計劃順利完成，消防

處會將試行計劃推廣至其他總區的選定組別，包括九

龍總區南分區和新界總區南分區 2，以及隸屬機場消防

指揮控制室和流動指揮車有關的控制組人員。這些組

別 加 入 第 二 階 段 試 行 計 劃 後 ， 涉 及 的 人 員 將 增 至 約

2  600 人，即消防組相關人員總數的 46%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消防組大部分行動人員分屬三個行動消防總區，分別為 ( i)  港島、離島及海務總區；

( i i )  九龍總區；以及 ( i i i )  新界總區。獲派擔任消防組行動相關職務的控制組人員，其

規定工作時數亦為每周 54 小時。  
2  九龍總區南分區包括尖沙咀、油麻地及紅磡地區，而新界總區南分區則包括葵涌、

荃灣、荔景、深井及大欖涌地區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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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  第三階段  —  消防組內所有行動組別參與試行計劃  

 

如第一及第二階段均順利完成，消防處會將試行計劃

推廣至全體消防組人員，涉及約 5  600 人。  

 

 

推行時間表  

 

2.  根據消防處的計劃，第一階段試行計劃由二零一三年三月十

五日開始，為期約三個月，即現時一個完整的輪值周期 3；第二階

段則暫訂由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五日開始。如為期一個輪值周期

的第二階段亦順利完成，則暫訂由二零一三年十月五日開始第三

階段試行計劃。  

 

3. 為確保為市民提供的服務保持一貫水平，消防處在整個試行

計劃期間，會密切監察和檢討計劃的成效，確保及時處理所有在

期間遇到的問題。消防處亦注意到個別試行階段可能會視乎推行

進度而延長，令第二及／或第三階段的開始日期相應調整。如試

行計劃須作大幅度調整，或進度／成效未如理想，計劃或須暫停

或終止。  

 

4. 基於試行計劃的複雜程度，加上在提交終期報告申請縮減規

定工作時數前需要收集用作檢視試行計劃成效的數據，因此，試

行計劃一般需由消防組內所有行動組別參與試行計劃 (即第三階

段 )起進行三年。消防處會視乎試行計劃的進展及情況，適當地

向相關決策局建議縮短試行計劃的時間。 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  現時一個輪值周期為期 102 天。在每周 51 工作小時的新輪值周期中，每名消防組人

員在 108 天的周期內須工作 31 更（ 24 小時）及放取 5 個輪值假（ 24 小時）。現時

「 24 小時當值、 48 小時休班」的輪值安排維持不變。  




